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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侯县人民政府关于
印发闽侯县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出让工业用地

管理的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甘蔗街道办事处，青口投资区、闽侯经济技

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县直各有关部门：

《闽侯县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出让工业用地管理的意见（试

行）》已经县政府研究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闽侯县人民政府

2019 年 12 月 23 日



闽侯县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出让工业用地

管理的意见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工业用地出让、转让管理，促进土地利用方

式转变，增强土地资源保障发展的支撑能力，做到“真招商，

招好商”，提升工业用地的投入产出效益，保障我县经济社会

可持续发展，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等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

就进一步规范新出让工业用地管理制定意见如下：

一、建立评估会审准入机制

新引进的工业项目，要严格按照《闽侯县新引进工业项目

用地考核暂行办法》（侯政办〔2017〕279号）规定，在招商

项目达成意向后，由县商务局（投促局）组织委托独立第三方

专家评审组对企业运营状况、发展规划、产品优势及市场、预

期税收贡献等进行评估，提出对招商项目的评估结果、审核意

见和建议，报县政府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会审。纪要中载明：以

企业名义预申请的用地在挂牌成交并签订《土地出让合同》前，

该预申请工业用地不属于预申请企业，不得用土地名义进行转

让、招商活动等。会审纪要印发后，按企业名义预申请报批土

地，不再收取土地报批预申请保证金和纳税保证金。

二、实施多种方式供应土地

根据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产业用地政策实施工

作指引（2019年版）>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﹝2019﹞31号）



以及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若

干方案（意见）的通知》（榕政办﹝2019﹞120号）精神，按

照产业不同生命周期和企业用地需求，可以采取先租后让（详

细办法另行制定）、出让等方式，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供应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

三、设立工程建设资金监管专户

1.预申请工业用地出让前，预申请人需提供预申请用地初

步总平面设计方案，提供项目建安总投资额，并与乡镇（街道）、

开发区管委会签订《工程建设资金监管协议》，同意设立工程

建设资金监管专户，由预申请人、乡镇（街道或开发区管委会）、

银行共同参与监管。

2.将下列规定作为挂牌出让条件在公告中予以明确：挂牌

成交后，在签订《土地出让合同》前，竞得人必须将50%的建

安总投资额作为工程建设资金存入工程建设资金监管专户（上

不封顶，但每亩不得低于50万元，此标准三年一定），县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竞得人提供的《工程建设资金监管协议》

和银行资信证明，签订《土地出让合同》。

3.挂牌成交后，竞得人（企业）必须在一个月内将《工程

建设资金监管协议》约定的建设资金足额存入设立的工程建设

资金监管专户，未足额缴交的，原则上签订的《成交确认书》

自动取消；

4.项目开工建设后，工程建设资金监管专户即可支出专款

用于厂房建设和生产设备采购，在工程建设资金监管专户仅剩



总建安成本的10%时，竞得人需再将剩余50%的总建安成本存

入专户。

四、促进土地快速有效利用措施

1.交地公证。预申请工业用地农转用征收审批后，地块所

在地的乡镇（街道）要抓紧做好征拆交地工作，形成“净地”

或“熟地”后，引进第三方交地确认公证机制，与预申请人签

订《交地确认书》，在一个月内上报办理挂牌出让手续。

2.闲置收回。

（1）签订《土地出让合同》后，企业应立即动工建设。

超过合同约定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，向国有建设

用地使用权人下达《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》，按照土地出让

或者划拨价款的百分之二十征缴土地闲置费；

（2）对超过合同约定动工开发日期满两年未动工开发的，

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下达《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

书》，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

3.限期竣工。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益、按需供地,促进项目

按期竣工投产，防止出现低效用地，原则上不允许分期建设、

不再分期办理建设审批、不再分期办理规划和土地核验。

4.早投产奖励。自《土地出让合同》签订之日起，三年内

企业在闽侯县缴交的税收（不含土地交易、厂房建设产生的税

收），按市政府出台的税收贡献给予财政奖励（详见其他文件）。



《土地出让合同》签订后，企业在闽侯县缴纳税收未达到每亩

60万元前，该用地不许转让、出租。

五、其他事项。本试行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县自然

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。


